
审核申请人提交的
开发建设主体证明材料

开发建设单位
是否灭失

市资规局公告60个自然日
（备注：市资规局门户网站或当地报纸）

1.是否配合办理
2.是否联系得
上法定负责人

由开发建设主体或
承继单位申请办理

由辖区资规分局履行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邮
寄送达程序后公告60个自然日

（备注：市资规局门户网站或当地报纸）

是
灭失的开发建设单位是否
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

否

1.对已办理首次登记的，可由购房人申请办理
2.未办理首次登记的，由区政府指定乡镇人
民政府、街道办、居委会、业主委员会、业
主代表等作为申请主体代为申请办理

是否收到合理合法异议

否

否

是

是，且为合法主体
是否收到合
理合法异议

暂停办理办理是

是

否

告知后续拟开展工作告知后续拟开展工作

否

附图2：申请主体确认流程图

由区政府指定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、居委
会、业主委员会、业主代表等作为申请主体

代为申请办理


